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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9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0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河钢集团钢铁主业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切实履行避免与解决同业竞

争的相关承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河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钢集团”）决

定将其下属与本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重轨资产组、唐

山钢铁集团高强汽车板有限公司和邯钢集团衡水薄板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本公司

进行经营管理。 

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四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托管河钢集

团相关钢铁主业资产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

董事于勇、彭兆丰、王新东、王竹民、刘贞锁、王兰玉、胡志刚回避了表决。 

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00105566107P 

注册地址：邯郸市复兴路 232 号 

法定代表人：郭景瑞 

注册资本：25 亿元 

成立日期：1995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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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黑色金属冶炼；钢坯、铁道用钢材、大型型钢、中小型型钢、

棒材、线材（盘条）、特厚板、厚钢板、中板、热轧薄板、冷轧薄板、中厚宽钢

带、热轧薄宽钢带、冷轧薄宽钢带、热轧窄钢带、冷轧窄钢带、镀层板带、涂层

板带、电工钢板带、无缝钢管、焊接钢管、钢筋、其他钢材；机械备件加工；铁

路货运（不含危险化学品）、环保和三废开发等。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邯钢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9.73%，且是河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邯钢集团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邯钢集团总资产 12,997,644.15 万元，净资产

3,900,002.07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828,697.51 万元，净利润 63,610.77

万元（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二）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001047928234 

注册地址：唐山路北区滨河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王兰玉 

注册资本：5,530,794,900 元 

成立日期：1995 年 12 月 28 日 

主营业务：资产经营；外经外贸（详见进出口商品目录）；冶金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机电修理；职业技工；教育培训；以下限分支经营：矿山开采；焦

化产品；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钢材加工；建筑安装；工程设计研究等。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钢集团”）是河钢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7.4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和第（四）款规定。唐钢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唐钢集团总资产 27,731,705.86 万元，净资产

6,445,859.37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704,646.15 万元，净利润 177,290.55

万元（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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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钢集团衡水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1226934865754 

注册地址：武邑县新区（欢龙庄村西南） 

法定代表人：刘凤潮 

注册资本：4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08 月 26 日 

主营业务：冷轧薄板、冷轧薄宽钢带、镀层板带的加工及销售；涂覆镀锡

（铬）薄钢板、金属制品的加工及销售；机械零备件加工、修理；钢材的销售；

提供钢压延加工业的技术咨询服务（中介除外）；包装装潢印刷；本公司产品及

所需设备、原料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专营和禁止的除外）等。 

河钢集团衡水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板业公司”）是河钢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

款规定。衡水板业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 2019 年底，衡水板业公司总资产 329,280.73 万元，净资产 92,833.8 万

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60,073.66 万元，净利润 631.81 万元（以上数据均未经

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邯钢集团重轨资产组 

邯钢集团重轨资产组包括一炼钢厂、大型轧钢厂和冷轧续建酸洗线、热镀

锌线及连退线三条生产线。该项目于 2010 年 3 月开工建设，于 2012 年 6 月末建

成投产。项目包括炼钢 120 吨转炉 2 座、120 吨脱磷转炉 1 座，设计产能 300 万

吨/年；高速线材生产线 1 条，设计产能 70 万吨/年；棒材生产线 1 条，设计产能

80 万吨/年；重轨型钢生产线 1 条，设计产能 138 万吨/年。2019 年共生产粗钢

167.48 万，钢材 138.93 万吨，其中线材 58.42 万吨，棒材 50.56 万吨，重轨 30.25

万吨。 

截止 2019 年底，一炼钢厂、大型轧钢厂和冷轧续建酸洗线、热镀锌线及连

退线三条生产线相关设备固定资产原值 929,323 万元,已计提折旧 398,7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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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值 530,611 万元（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二）唐山钢铁集团高强汽车板有限公司 

唐山钢铁集团高强汽车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强汽车板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00073736713Q；注册资本 226424

万元，其中唐钢集团持股 77.35%，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2.65%；法

定代表人周国平，注册地址：唐山开平区现代装备制造工业区，经营范围：冷轧

薄板、镀锌板带、汽车车身及其零配件制造和销售。 

高强汽车板公司主要负责“高强度汽车板技术改造项目”和“高强度汽车

板技术改造项目二期工程”的建设和运营。高强汽车板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新

建酸轧机组 1 条、连退机组 1 条、镀锌机组 1 条、重卷检查机组 1 条、半自动包

装机组 2 条和相应配套公辅设施，二期新建镀锌机组 2 条、半自动包装机组 1

条。一期工程于 2015 年 2 月热负荷试车，二期工程于 2017 年 12 月热负荷试车。

项目设计年生产成品 180 万吨，其中连退产品 75 万吨，热镀锌产品 105 万吨，

主要产品为冷轧产品、热镀锌产品以及冷硬卷，主要用于制造高强度汽车板与家

电板等。截止 2019 年底，高强汽车板公司总资产 1,276,761.88 万元，净资产

814,348.14 万元；全年生产钢材 167.53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703,127.76 万元，净

利润 1,128.59 万元（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三）邯钢集团衡水薄板有限责任公司 

邯钢集团衡水薄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衡水薄板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11 月 5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02700650100G；注册资本 15379.43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凤潮；注册地址：衡水市裕华西路 29 号；主营业务

为：热轧带钢、冷轧板带、焊接钢管的轧制，镀层加工及销售。股权结构为衡水

板业有限公司持股 79.94%，邯钢集团持股 20.06%，衡水板业公司和邯钢集团均

为河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衡水薄板公司主要产品为冷轧薄板、镀锡板、渗铝、机电产品等，应用于

搪瓷、家电配件、轻工配件、电子仪表、结构用钢等方面。截止 2019 年底，衡

水薄板公司总资产 161,352.57 万元，净资产 39,541.55 万元；全年生产钢材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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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153,295.63 万元，净利润 39.99 万元（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四、拟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轨资产组托管协议 

委托方（甲方）：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方（乙方）：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1. 托管标的 

委托方委托上市公司管理之标的为委托方拥有的重轨资产组，包括一炼钢

厂、大型轧钢厂和冷轧续建酸洗线、热镀锌线及连退线三条生产线的资产、人员

及生产经营等业务（以下简称“托管资产”）。 

2. 托管资产的权益状况 

与托管资产业务直接相关的损益状况，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模拟

编制托管资产业务单独运营的财务报表为准。 

3. 托管期限 

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为五年, 自 2020 年 4 月 22 日起至 2025 年 4 月 21

日止，经双方同意可继续延长。 

4. 托管内容 

（1） 委托方同意将其拥有的重轨资产组，包括一炼钢厂、大型轧钢厂和

冷轧续建酸洗线、热镀锌线及连退线三条生产线的资产、人员及生产经营等业务

委托给上市公司管理，上市公司同意接受委托。 

（2） 在托管期限内，托管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及处置权仍归委托方所

有，托管资产的损益（含非经常性损益）由委托方自行承担或享有，上市公司履

行并承担日常经营管理责任。 

（3） 在托管期限内，上市公司有权全面、独立地行使与托管资产日常生

产经营管理相关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对托管资产的日常经营进行生产、销

售、管理及与之相关的经营决策等。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业务中涉及需按产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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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具体手续的事项，经上市公司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由委托方协助办理。 

（4） 在托管期限内，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上市公司不得转让或以其他

方式处置托管资产或在托管资产上设置任何形式的担保或其他权利负担。 

5. 托管责任 

（1） 在托管期限内，上市公司应确保其经营管理行为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托管资产在托管期限内保值增值。 

（2） 在托管期限内，因上市公司过错，使托管资产遭受损失的，上市公

司应在托管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6. 托管费用及支付 

上市公司管理托管资产的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100 万元/年，支付方式为每会计

年度结束后 15 日内由委托方或其指定的其他主体一次性向上市公司支付。 

7. 批准与生效 

（1） 双方确认，本次资产托管的有关批准事宜，由双方分别履行各自的

报批手续。 

（2）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

起成立。 

8. 终止 

本协议因下列情况而终止： 

（1） 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2） 本协议正常履行完毕； 

（3） 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存在的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同业竞争情形消除。 

（二）高强汽车板公司股权托管协议 

委托方（甲方）：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方（乙方）：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1. 托管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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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委托上市公司管理之标的为委托方持有的被托管公司托管股权。 

2. 托管股权的权益状况 

被托管公司的资产及损益状况以 2019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及其会计报表附

注为准。 

3. 托管期限 

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为五年,自 2020 年 4 月 22 日起至 2025 年 4月 21 日

止，经双方同意可继续延长。 

4. 托管内容 

（1） 委托方委托上市公司管理托管股权。在托管期限内，除本协议约定

的限制条件外，上市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本协议的约定，

行使委托方对托管股权所享有的除所有权、收益权以及处分权以外的一切股东权

利，并履行委托方对托管股权的股东义务。 

（2） 上市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形式为参加被托管公司的股东会并行使表

决权及《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形式。 

（3） 在托管期限内，上市公司有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

本协议的约定对被托管公司股东会的议案进行表决，有权决定对议案投赞成、反

对或弃权票。 

（4） 在托管期限内，被托管公司增资、资本公积金转增实收资本及其他

方式形成的股权变动，委托方按托管股权比例所应获得的新增股权的所有权、收

益权、处分权均归委托方所有，其他权利归上市公司所有。 

（5） 在托管期限内，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上市公司不得转让或以其他

方式处置托管股权或在托管股权上设置任何形式的担保或其他权利负担，也不得

将托管股权用于偿还债务。 

5. 托管费用及支付 

上市公司管理托管股权的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100万元/年（含税），支付方式

为每会计年度结束后 15 日内由委托方或其指定的其他主体一次性向上市公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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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6. 批准与生效 

（1） 双方确认，本次资产托管的有关批准事宜，由双方分别履行各自的

报批手续。 

（2）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

起成立。 

7. 终止 

本协议因下列情况而终止： 

（1） 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2） 本协议正常履行完毕； 

（3） 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存在的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同业竞争情形消除。 

（三）衡水薄板公司股权托管协议 

甲方：河钢集团衡水板业有限公 

委托方（甲方）：河钢集团衡水板业有限公司 

委托方（乙方）：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方（丙方）：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1. 托管标的 

委托方委托上市公司管理之标的为委托方持有的被托管公司托管股权。 

2. 托管股权的权益状况 

被托管公司的资产及损益状况以 2019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及其会计报表附

注为准。 

3. 托管期限 

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为五年 ,自 2020 年 4 月 22 日起至 2025 年 4 月 21 日

止，经各方同意可继续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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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托管内容 

（1） 委托方委托上市公司管理托管股权。在托管期限内，除本协议约定

的限制条件外，上市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本协议的约定，

行使委托方对托管股权所享有的除所有权、收益权以及处分权以外的一切股东权

利，并履行委托方对托管股权的股东义务。 

（2） 上市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形式为参加被托管公司的股东会并行使表

决权及《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形式。 

（3） 在托管期限内，上市公司有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

本协议的约定对被托管公司股东会的议案进行表决，有权决定对议案投赞成、反

对或弃权票。 

（4） 在托管期限内，被托管公司增资、资本公积金转增实收资本及其他

方式形成的股权变动，委托方按托管股权比例所应获得的新增股权的所有权、收

益权、处分权均归委托方所有，其他权利归上市公司所有。 

（5） 在托管期限内，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上市公司不得转让或以其他

方式处置托管股权或在托管股权上设置任何形式的担保或其他权利负担，也不得

将托管股权用于偿还债务。 

5. 托管费用及支付 

上市公司管理托管股权的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100 万元/年，其中甲方 80 万元/

年、乙方 20 万元/年，支付方式为每会计年度结束后 15 日内由甲方、乙方或其

指定的其他主体一次性向上市公司支付。 

6. 批准与生效 

（1） 双方确认，本次资产托管的有关批准事宜，由双方分别履行各自的

报批手续。 

（2）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

起成立。 

7. 终止 

本协议因下列情况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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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2） 本协议正常履行完毕； 

（3） 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存在的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同业竞争情形消除。 

上述托管协议待协议各方履行完审批程序后正式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受托管理邯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轨资产组、唐钢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所持高强汽车板公司股权及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衡水板业有限公司股权，

是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履行避免与解决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具体措施，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实现规模效应，发挥协同效应，符合公司长远利益。本次托管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会影响

河钢集团继续履行关于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五、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1至3月，本公司与邯钢集团发生关联交易439,799.23万元，与唐钢集

团发生关联交易321,533.10万元，与衡水板业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前述关联交

易均为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及劳务等关联交易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托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关于托管河钢集团钢

铁主业相关资产的议案》提交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受托管理邯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轨资产组、唐钢集团高强汽车

板公司股权和邯钢集团衡水薄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是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履行避

免与解决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具体措施，符合公司长远利益。本次托管事项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

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影响河钢集团继续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

承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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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四届五次董事会决议； 

2、四届五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对四届五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四届五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拟签订的托管协议。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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